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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器官移植网络（JOT）简介 

 
公益社团法人日本器官移植网络（JOT）是日本唯一一家器官配对组织，遵照有意向死后捐献器官者

（捐献者）及其家属的意愿，以最妥善的方式将其器官捐赠给器官受移植者（受捐者）。 

 

○基本理念 
【使命   Our Mission】 

我们通过正当的器官配对，为移植医学的发展做出贡献。 

 

【价值观  Our Values】 

 公平·公正 

我们公平公正地尊重四项权利（捐献器官、不捐献器官、接受移植、不接受移植）。 

 透明性 

我们通过正当的信息宣传方式确保透明性。 

 诚意 

我们营造安心的环境，以诚意和真心待人。 

 协作 

我们培养高度专业的人才，开展多职业协作。 

 自豪 

我们致力于让与我们共同前行的每个人充满自豪和热情。 

 

【展望 Our Vision】 

我们希望通过发展移植医学，实现一个尊重所有生命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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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捐献家属须知 

1.关于器官捐献 
器官捐献是逝者死后安排的选项之一，施行过程中将遵循器官捐献者本人及其家属的意愿。移植医

学建立在善意的器官捐献之上。 

您不必完整听完我们的说明，如果中途不想继续听取说明，可随时告诉我们。此外，如您希望再听

一遍说明或有任何疑问和不明之处，我们也将随时提供说明。如家属有需要，可以让家属以外的第三

方列席旁听说明。 

希望各位家属能在听完说明后就捐献事宜进行充分讨论并做出最终决定。我们将尊重捐献者本人的

意愿和各位家属的决定。 

此外，即便捐献者已做出器官捐献的承诺，只要家属对器官捐献的意愿发生改变或是希望取消器官

捐献，就可以在摘取手术实施前随时撤回器官捐献承诺，不必有所顾虑。 

 

2.器官捐献简介 
捐献的器官将移植到因先天或后天性疾病等原因，器官功能显著低下甚至丧失的患者身上。移植后，

患者有望摆脱生命危险或改善生活质量。 

另一方面，受器官功能、接受移植者自身状态等各项因素影响，器官移植在现代医疗技术环境下也

未必一定成功，敬请理解。 
 

3.关于捐献者本人的意思表示和器官捐献 
死后器官捐献可在以下两种情况下成立： 

 捐献者本人书面表达器官捐献意愿，且家属同意器官捐献。 

或 

 捐献者本人未明确表示拒绝器官捐献，且家属同意器官捐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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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于家属同意 
器官捐献必须建立在家属全员给予充分理解和同意的基础之上。哪怕只有一位家属反对，也请慎重

讨论，并告知我们最终决定。 

全体家属一致同意器官捐献时，我们会请家属代表在承诺书上签名。 

脑死亡及心脏停搏死亡两种情况下的器官捐献将分别在下述 6和 7中进行说明。 

 

5.同意器官捐献后的医疗行为 
为了调查捐献的器官能否在接受移植者体内正常工作，我们将会确认捐献者本人的诊疗信息（病历、

影像诊断等）。此外，在获得同意后，还必须实施以下检查、诊察、术前准备等。这些虽不是对器官

捐献者的治疗行为，但我们仍希望您能理解这些医疗行为的必要性。 

 

此外，捐献者本人未明确表示拒绝接受脑死亡

诊断且家属同意实施脑死亡诊断时，将依照法律

规定实施两次脑死亡诊断。当捐献者本人被诊断

为脑死亡时，则在诊断确定时宣告死亡。随即可

捐献心脏、肺、肝脏、肾脏、胰脏、小肠、眼球

（角膜）等。 

确认心脏停搏死亡后，可捐献肾脏、胰脏、眼

球（角膜）等。 

此外，如器官捐献者在表达器官捐献意愿时，

以书面形式表明优先向亲属捐献器官的意向，则

可优先将器官移植给在日本器官移植网络

（JOT）登记为移植等待者的亲属（详情参考 P.8

资料）。 

<从说明到完成器官捐献的流程> 

移植协调员说明 

  

同意接受 

脑死亡诊断 

和捐献器官 

同意 

在心脏停搏死亡后 

捐献器官 

  

依照法律规定实施 

脑死亡诊断（2次） 
确认心脏停搏死亡 

确认死亡  

  

捐献器官 

（下述 6） 

捐献器官 

（下述 7） 

如捐献者本人以书面或口头形式明确表示过“不捐献器官”的意愿，则无法捐献器官。请各位家

属再次根据捐献者平时的言行举止，确认捐献者本人是否表示过“不捐献器官”的意愿。 

此外，如捐献志愿者难以作出有效的器官捐献声明，则无法捐献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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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诊疗信息的获取及诊察 
移植协调员将获取捐献者本人从入院至当前的住院经过、治疗内容等相关诊疗信息。含病历及 CT、

超声波、X光等影像诊断资料。 
此外，负责移植和器官摘取的医生会基于评估器官功能的目的，对捐献者进行诊察、查阅诊疗信息

查阅等，敬请谅解。 
我们会将获得的诊疗信息提交给有望实施移植手术的设施，由其判断是否可以完成移植。我们会对

获得的诊疗信息进行妥善保管，以备接受移植者未来接受治疗之用。另外，获取的信息将在经过匿名

化处理（删除、替换等加工处理）确保无法识别出个人身份的前提下，用于统计和研究以促进医学发

展，敬请谅解。 

 

（2）关于检查和准备措施 
根据情况需要实施血液检查及其他必要检查。此外，如有必要，还将采取并保存检查样本（血液、

病理组织检查样本等）。可应要求提供各项检查结果。 
我们将在获得承诺书的时点进行采血，以实施下述①传染病检查②组织相容性试验（HLA 检查）及

淋巴球交叉试验。 
①传染病检查 

捐献的器官因某种原因感染细菌和病毒后，会使接受移植者存在感染风险。为此，必须通过血液检

查来确认捐献者是否感染。 

病毒检查项目：HBs 抗原、HCV 抗体、HIV 抗体、HTLV-1 抗体、西尼罗河病毒（如过去 4 周内有过出

境记录）等 

②组织相容性试验（HLA 检查）及淋巴球交叉试验 

在肾脏及胰脏移植中，捐献者的组织相容性检查结果将影响接受移植者的优先顺位。组织相容性将

通过调查白血球（HLA）类型进行判定。 

在心脏、肺、肝肾脏同时、胰脏、肾脏移植中，调查捐献者与接受移植者双方匹配程度的检查（淋

巴球交叉试验）也将使用双方的血液进行判定。 

③关于准备措施 

如有必要，将会实施点滴、输血（含血液制剂）等医疗行为，以稳定血压、尿量，同时预防感染。

这些准备措施将一直持续至完成器官摘取为止。 

以上所有医疗行为均会在取得主治医生的批准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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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关于脑死亡诊断和器官捐献 
（1）关于脑死亡和脑死亡诊断 

脑死亡是指包括脑干功能（调节呼吸等）在内，全脑功能发生不可逆终止的状态。一旦发生脑死亡，

人体将完全丧失意识，对疼痛、外部刺激毫无反应，也无法自主呼吸。在呼吸机等设备的帮助下，虽

可维持心脏跳动一段时间，但最终仍会停止跳动。 
脑死亡状态将通过脑死亡诊断来判别。脑死亡作为器官捐献的前提之一，其诊断方式受到严格的法

律约束。  

 
 深度昏迷 

 瞳孔固定，散大到一定程度 

 脑干对刺激无反射 

 脑电静息 

 无法自主呼吸 

 

上述项目需由两名以上经验丰富且与器官移植无关的医生在场诊断，间隔至少 6 小时（未满 6 岁的

儿童至少需间隔 24小时）后，再次确认相同的项目。 

一次脑死亡诊断需要 2 小时左右。如因角膜等损伤而无法实施部分检查，则有可能无法进行脑死亡

诊断。 

此外，下列情况亦无法进行脑死亡诊断：脑死亡原因不明、低体温、急性药物中毒、肝性昏迷、糖

尿病昏迷等代谢性疾病、内分泌性疾病等。 

脑死亡诊断结束后将通知家属结果。此外，家属可在现场见证脑死亡诊断过程。如有需求，可随时

提出。 

在器官捐献前，依照法律规定经脑死亡诊断判定为脑死亡时，即视为法律上的死亡，第 2 次脑死亡

诊断的结束时间即为死亡时间。 

作为器官捐献前提条件的脑死亡诊断一旦结束，即便后续撤回器官捐献承诺或因下述 8 中所述原因

等无法完成器官捐献，死亡时间也不可更改。 

 

（2）关于器官摘取手术 
在摘取手术开始前，家属可在病房内与逝者告别。告别时，如有任何需求，请告知我们。手术开始

时间需要根据相关人员的安排进行调整，我们将在时间确定后通知各位家属。 
器官摘取手术将由专业医生在手术室内完成。手术创口自胸部延伸至下腹部，在术后整齐缝合后用

纱布或胶带覆盖，因此创口不会直接暴露在眼前。 

捐献眼球后，会用义眼填补，实现闭眼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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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取各器官时，需同时摘取附属于该器官的周边组织（血管、尿管、淋巴结、脾脏等〔详情参考

P.8 资料〕）。 

手术所需时间因捐献的器官而异，大致需要 4～5 小时。从手术开始到将遗体送回家属身边，预计需

要 5～6小时。如手术过程中还涉及到组织摘取，则需要更多时间。 

 

7.关于心脏停搏死亡后的器官捐献 
（1）关于心脏停搏前的准备措施（插入医用导管＆注入肝素） 

以下准备措施将在捐献者确诊脑死亡且征得家属的同意下实施。 

①插入医用导管 

心脏停搏死亡后，肾脏在持续无血液流动的状态下，功能将迅速恶化，导致捐献后可能无法用于移

植。 

因此，需要在心脏即将停搏的时期插入医用导管。在心脏停搏前，将医用导管插入大腿动脉及静脉

（大腿根的动脉及静脉）插入留置，当心脏停搏死亡后立即通过医用导管注入药液，从内部冷却肾脏，

从而保护肾脏功能。此外，这些准备措施的实施时期将由主治医生、摘取手术执刀医生、协调员共同

决定后，通知家属。准备措施一般需要约 1.5 小时完成。医用导管长期留置体内可能会导致大腿颜色

因血流恶化而发生改变。 
②注入肝素 

心脏停搏后，肾脏中血液因血液停止流动而凝固，导致肾脏可能无法用于移植。因此，需要在心脏

即将停搏前注入肝素药剂来防止血液凝固。使用肝素后，血液不容易凝固，但可能会因此导致出血时

难以止血。 
如从医学角度难以实施上述准备措施或在实施前难以征得家属的同意，则将会在捐献者心脏停搏后

立即注入肝素，一边进行心脏按摩，一边推往手术室紧急实施摘取手术。这种情况将缩短家属与逝者

的告别时间。 
（2）关于器官摘取手术 

肾脏摘取手术将在确认心脏停搏死亡后，由专业医生在手术室内完成。家属将在手术前与逝者告别。

手术创口位于腹部，在术后整齐缝合后用纱布或胶带等覆盖，因此创口不会直接暴露在眼前。术后将

为逝者清洁整仪，家属需要等待大约 3 个小时。摘取肾脏时，需同时摘取附属于肾脏的周边组织（血

管、尿管等〔详情参考 P.8 资料〕）。 
捐献眼球后，会用义眼填补，实现闭眼状态。 

如手术过程中还涉及到组织摘取等，则需要更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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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胰脏捐献 

除了上述（1）中的准备措施以外，胰脏捐献还必须满足心跳停搏前无持续性低血压症状等严苛的条

件。 

 

8.无法捐献器官的情况 
（1）存在医学问题时 

当检查结果中存在下述情况时，捐献者可能无法捐献器官：被细菌或病毒感染、各器官功能低下、

身患影响移植的并发症等。 

除此以外，也有可能在摘取手术过程中或摘取后才发现器官无法用于移植。 

捐献者本人全身状态不稳定时，我们无法预测随时可能发生的病情变化。尽管我们会做充分的准备，

但捐献者的病情突变仍有可能导致器官无法捐献。 

（2）需要实施司法解剖和行政解剖时 
捐献者因事故等非疾病原因死亡时，摘取手术前必须先接受警察验尸。验尸本身并不会导致器官无

法捐献，但当司法解剖、行政解剖优先于器官捐献时，就可能导致器官无法捐献。 
（3）捐献者本人曾表示过“不捐献器官”的意愿 

如捐献者本人曾表示过“不捐献器官”的意愿，或已在日本器官移植网络（JOT）登记过这一意愿，

即便家属愿意，也无法将其器官捐献。 

为了确认捐献者本人的意愿，我们将查询捐献者本人是否在日本器官移植网络（JOT）登记过器官捐

献意愿，敬请谅解。此外，也烦请各位家属查看捐献者本人的健康保险证、驾照背面等是否注明了

“不捐献器官”的意愿。 

 

9.关于器官捐献的费用 
家属无需承担器官捐献相关检查及手术等各项费用。 

此外，器官捐献属于无偿行为，因此无法给予丧葬费补助等经济援助。 

 

10.关于移植接受者的选择方法 
移植等待者在日本器官移植网络（JOT）登记在册。我们将按照各器官的选择基准，严格公正地从登

记在册的移植等待者中选出受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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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关于器官捐献完成之后 

我们秉持移植医学的态度，不会向器官捐献者家属和接受移植者透露可以识别出彼此身份的信息。

负责移植的协调员将根据捐献者家属的意愿，报告移植后的进展情况。 
此外，我们呼吁家属不要通过社交媒体或大众媒体等平台透露器官捐献的细节，以免双方互相知晓

对方的信息。日后公开时，也请注意不要透露任何可以识别出个人身份的信息。 

 

12.关于撤回器官捐献承诺的自由 
只要家属对器官捐献的意愿发生改变或是希望取消器官捐献，就可以在摘取手术实施前随时撤回器

官捐献承诺，不必有所顾虑。 

 

13.关于信息公开 
日本器官移植网络（JOT）将隐私保护放在第一位，不会公开任何可以识别出个人身份的信息。 
但在脑死亡器官捐献等情况下，社会要求我们公开器官捐献和器官移植的相关信息，以确保信息的

公开透明。我们会提前向家属说明公开的内容和时间，公开的内容仅限已获得家属理解的部分。 
此外，如日本器官移植网络（JOT）必须召开记者见面会，也将在事前与各位家属进行充分沟通。 

 

14.关于信息处理 
日本器官移植网络（JOT）收集器官捐献和器官移植的相关信息用于正当的器官配对和移植术后治疗，

并遵照基于各类法律和伦理指针制定的社团规章，小心谨慎地进行信息处理。 
作为履行社团社会责任的一环，我们也可能基于以下目的使用收集到的信息：制作用于维持、改善

业务的基础资料；开展提高移植医学质量的教育、研修、研究。此时，我们将严格注意保护个人信息。

我们可能会将经过匿名化处理的数据（无法识别出个人身份的数据）提供给大学及其他研究机构、学

会等。个人信息经过匿名化处理后，将无法识别出个人身份。 

 

此外，移植设施可能会在确保匿名化的前提下，将我们在匹配器官时提供的数据用于研究等目的。 

如有任何疑问或疑虑，请随时联系我们。 

 

 

 

 

 

 

 

 

公益社团法人 日本器官移植网络（JOT） 

0120-22-0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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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关于亲属优先受捐 
 
如器官捐献者在表达器官捐献意愿时，以书面形式表明优先向亲属捐献器官的意向，则可在满足以

下条件的前提下，优先将器官移植给登记为移植等待者的亲属。 
（1）可成为器官捐献对象的亲属范围包括：配偶（仅限完成结婚登记的配偶，即不含事实婚配偶）、

子女及父母（除了存在血缘关系的亲子以外，通过特别收养制度形成的养子女、养父母也包含

在内）。 

（2）我们将通过官方证明（可核对亲缘关系的户籍誊本等）确认亲属关系。 
（3）基于医学原因，亲属未必能移植捐献者的器官。举例来说，血型一致

（例：从 A 型移植到 A 型）或合适（例：从 A 型移植到 AB 型）时，可以

实施器官移植。而血型不合适时则不可实施移植。 
（4）无法为亲属进行器官移植时，则将按照正常的选择基准严正地从登记的

移植等待者中选出受捐者。 
（5）即便器官捐献志愿者明确指定了优先捐献的亲属（记载姓名），也视为

表达了向（1）中规定的所有亲属捐献器官的意向。 
（6）器官捐献志愿者以书面形式表明将器官捐献给特定个人（例：只捐献给〇〇）时，则不可捐献器

官。 
（7）器官捐献志愿者表明优先向亲属捐献器官的意向后自杀，则亲属无法优先受捐。 

 

关于附属于摘除器官的周边组织等 
 
心脏：摘取心脏及附属于心脏的血管（肺动脉、肺静脉、上下腔静脉、升主动脉）。 
肺 ：摘取两侧肺部、气管、肺动脉干、肺静脉（含部分左心房壁）、部分心膜以及肺部的周边组织。

可能也会同时摘取部分胸主动脉、部分胸部食道。 
肝脏：摘取肝脏、肝动脉（含部分腹主动脉）、肝静脉、部分下腔静脉、门脉、胆囊、胆管、部分肾

上腺、部分横隔膜以及周边组织。 
肾脏：摘取两侧肾脏、肾动脉（含部分腹主动脉）、肾静脉（含部分下腔静脉）、尿管、全部或部分

两侧肾上腺、周边脂肪组织。 
胰脏：摘取胰脏、十二指肠、部分空肠、脾脏、附属于胰脏的血管、部分胆管、部分肠系膜、周边组

织。 
小肠：摘取肠管至空肠、回肠、升结肠，含肠系膜上动静脉的根部、主干、部分肠系膜。可能也会同

时摘取邻接的部分胃、大肠、腹壁等。 

 

附 注：1.可能会基于淋巴球交叉试验、术后免疫学检查目的摘取部分脾脏以及淋巴结。 

2.在移植胰脏、肾脏、肝脏、小肠时，可能会摘取总肠骨及内外肠骨动静脉、颈内动静脉及

部分头臂干等，以便促进相应器官形成附属血管。 

3.以移植为目的摘取的器官，如最终未能完成器官移植，则将依照法律规定进行处理。 

 

JOTNW202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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